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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和公共法

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部署要求，根据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全面推进政

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42 号）

和国办信息公开办《关于做好各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

制定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19〕1 号）要求，

结合司法行政系统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标准指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

神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

务体系建设，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，坚持以

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，最大限度提高社会舆论监督，

推进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。

（二）重要意义。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。深入推

进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，是全面推进

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的基础性工作，是立足基层实际、细化公



— 2 —

开内容、规范公开流程、完善公开方式的必然要求，是加快推进

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对于建设法治政府、服务型

政府，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，保障人民

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2020 年底前，全国县级及以下司法行政

机关、相关组织、单位参照本指引，全部制定完成本单位公共法

律服务政务公开标准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实现公共法律服务

领域权力运行全流程公开、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全国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、乡镇（街道）司法

所，县（市、区）法律援助中心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法律服务中

心、乡镇（街道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

政务公开工作。

三、公开目录和事项标准

依据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

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一级事项 9 项，包括法治宣

传教育、律师、公证、法律援助、基层法律服务、调解、法律查

询、法律咨询、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等，二级事项 18 项，其中行

政权力类 11 项，公共服务类 7 项。基层司法行政系统各有关单

位应当参照本《指引》，根据地区差异和具体职责等实际情况对

公开标准目录进行适当调整，制定本单位的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政

务公开标准，明确公开的主体、内容、时限、方式等。

四、流程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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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切实加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，全面推进

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，最大限

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，打通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共法律服务

机构服务人民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全国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、乡镇（街道）司法所，县（市、

区）法律援助中心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乡镇（街

道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

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实施细则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0 号）规定，

按照“五公开”工作要求，加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公开属性源头

管理、主动公开、政策解读、回应关切、公众参与等工作，推动

发布、解读、回应有序衔接。

全国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、乡镇（街道）司法所，县（市、

区）法律援助中心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乡镇（街

道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制定政务公开标准目录，应当以表格的

形式（具体可参照附件），明确公开的事项、内容、依据、时限、

主体、渠道和载体、对象、方式、层级等，并动态更新，严格执

行。

省级、地（市）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对基层公

共法律服务领域政务公开工作的领导、指导和支持，强化监督、

评估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司法部。

附件：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
